
A.數據計算或填載錯

誤。

B.比較案例選取。

C.區段劃設錯誤。

D.變更前分區認定錯

誤。

E.估價基準日認定。

F.其他(註明錯誤類型)

依照訴願決定

書主文填載
依訴願決定書或判決書內容有關查估作業相關描述，簡要提示日後查估作業或審查案件時可能要注意之重點。(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以下簡稱查估辦法)

是：V

否：X
備註

1 1020070004
新竹市

政府

新竹市香山行

政大樓
A.數據計算或填載錯誤

原處分撤銷，

於二個月內由

原處分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

分。

區段地價計算錯誤：

比準地面積445平方公尺，跨越第662-13及327號地價區段，須以第662-13及327號區段地價按其所占面積（265.02平方公尺及179.98平方公尺）之比例予以計

算，惟依表4「比準地地價估計表」顯示，上開比準地地價為每平方公尺4萬8,525元，惟第327號區段地價應為每平方公尺6萬200元，然原處分機關卻誤以6萬

800元計算，以致第662-13號區段地價較正確者為低【原計算：[(48525×445)-(60800×179.98)]÷265.02=40189，十位數以下無條件進入，以40200計；正確計

算：[(48525×445)-(60200×179.98)]÷265.02=40596，十位數以下無條件進入，應為40600】。

※小叮嚀：

案件相關計算式及所有數字，在製作或審查時應詳加核對檢視，以避免有誤植情形發生。

X 1、20

2 1020450186
臺南市

政府

東區J-1道路延

伸線(EE-1-

15M) 工程

A.數據計算或填載錯誤 訴願駁回

買賣實例調查估價表土地單價計算錯誤：

1.買賣實例調查估價表填寫時，地上有建物且買賣實例為「全部層數」者，土地正常買賣單價應為該買賣實例土地價格除以該買賣實例土地面積，原處分機關

誤以區分所有建物交易估算，並以樓層別效用價差調整土地正常買賣單價。

2.依訴願法第81條第1項但書揭櫫訴願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原處分機關縱高估地價補償每平方

公尺395元，倘因此撤銷原處分，訴願人將受更不利之處分，不得撤銷原處分(即：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小叮嚀：

土地有地上建物時，除買賣實例調查估價表適用表類(表1-2有建築改良物\全部樓層或表1-3有建築改良物\區分所有建物)正確外，亦應注意相關計算過程無

誤。

V

駁

高雄高等

行政法院

103 年訴

字第 84

號行政判

決

3

1020450221

、

1020450226

嘉義縣

政府

竹崎鄉內埔村

外環道路拓寬

工程

A.數據計算或填載錯誤

原處分撤銷，

於二個月內由

原處分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

分。

「比較標的/比準地」細項調整修正邏輯及數據有誤：

原處分機關適用於調整「比較標的/比準地」，卻忽略了對照基準表以何者為基準的估價邏輯，致所載部分細項調整修正邏輯及數據有誤，舉例如下：

1.「個別因素調整-1宗地條件-7面積」項目依基準明細表，比準地面積為159.88㎡，應列為「普通」；比較標的面積為460.99㎡，應列為「優」，原處分機關

下修2.00%，惟依基準明細表，面積價格修正率並無2.00%修正率，何以得出該修正率，未予敘明。

2.「個別因素調整-4周邊環境-20嫌惡設施」項目依基準明細表，比準地距竹崎變電所3,230m，應列為「優」；比較標的距竹崎變電所1,085m，應列為「稍

優」，依估價邏輯應予上調，原處分機關卻反而下修，顯有違誤。

3.「個別因素調整-6其他」項目依基準明細表，比準地列為「普通」；比較標的列為「超極優」，依估價邏輯應予下修，原處分機關卻反而上調，顯有違誤。

※小叮嚀：

修正邏輯及數據務必依照影響地價區域或個別因素評價基準表辦理。

X

4 1020460028
彰化縣

政府

高速鐵路彰化

站區聯外道路

系統改善計畫

（彰95延伸工

程）工程

A.數據計算或填載錯誤

原處分撤銷，

於二個月內由

原處分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

理。

區域因素基準明細表填載及分級邏輯錯誤：

1.土地使用管制項目中「都市計畫」細項：原處分機關依此認定比準地坐落於都市計畫外，優劣等級為劣；買賣實例坐落於都市計畫外、鄰都市計畫內，等級

為普通，故下修比準地百分比10％。然買賣實例與比準地既均位處都市計畫外，何以僅認定買賣實例屬於「鄰都市計畫內」？其具體判斷標準為何？查卷內並

無相關資料可供佐參，容有疑義。

2.交通運輸項目中「接近運銷中心程度」與「接近消費市場程度」細項：原處分機關依接近運銷中心程度認定：比準地優劣等級為普通、買賣實例則為優；依

接近消費市場程度認定：比準地優劣等級為劣、買賣實例則為優。上述雖係依據基準明細表所做出之結論（接近運銷中心：普通：1000至3000公尺；優：1000

公尺以下；接近消費市場程度：劣：1000公尺以上；優：500公尺以下），然基準明細表中之運銷中心及消費市場定義為何？田中果菜市場是否即為原處分機

關認定之運銷中心或消費市場？若是，則其認定標準為何？又原處分機關究係認田中果菜市場為運銷中心，抑或消費市場來判定其與買賣實例或比準地之實際

距離？查原處分機關亦未就此敘明或提供相關之事證。

※小叮嚀：

修正邏輯及數據除按影響地價區域或個別因素評價基準表辦理外，各評價比較項目應有明確之認定標準且一致性評價方式，另倘有特殊考量，建議於其他影響

因素比較項目評比，並須於備註欄敘明，以補充論述涵攝過程。

X

5 1030110172
桃園縣

政府

機場捷運延伸

線A22站地區區

段徵收開發案

A.數據計算或填載錯誤

原處分撤銷，

於二個月內由

原處分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分

公共設施保留地毗鄰區段計算錯誤：

本案原處分機關認第P021-00地價區段取得程序較本件徵收處分早，乃認該地價區段應以公共設施用地視之，而於評定本件補償地價時將其納入，然「臺灣桃

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至中壢火車站工程〈車站範圍〉」係102年11月15日至102年12月15日辦理公告徵收，而本件徵收公告期間為102年9月25日至102年10

月25日，是第P021-00地價區段於本件徵收公告期間尚未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使用，仍屬公共設施保留地，原處分機關逕將其納入計算，顯與土地徵收條例第30

條規定有違。

※小叮嚀：

辦理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時，因毗鄰區段是否為公共設施用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將會影響價格之計算，故類此情形應注意取得時點，應需特別查明釐

清。

X

相關

案件

編號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行

政救濟案件選錄摘要一覽

表

撤：原處分撤銷。

駁：駁回上訴。

部分：部分撤銷(或廢

棄發回高等法院)部分

有理由。

編號 訴願案號
原處分

機關

訴願案名

(依工程名稱)
類型 訴願救濟結果 評析

再提行

政訴訟

高等行政

法院

最高行政

法院



相關

案件

編號

編號 訴願案號
原處分

機關

訴願案名

(依工程名稱)
類型 訴願救濟結果 評析

再提行

政訴訟

高等行政

法院

最高行政

法院

6 1030450168
屏東縣

政府

林邊排水幹線

改善工程（

0K+861~2K+099

）

A.數據計算或填載錯誤 訴願駁回

公共設施保留地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計算：

本案爭議土地為都市計畫區內之河道用地，訴願人訴稱系爭土地未按臨4線道路之臨路價格補償地價，至與裡地價格相似而偏低；參照查估辦法第20條立法說

明略以：「…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於都市計畫發布為公共設施用地時，範圍內宗地個別因素對地價影響差異已甚微，且被劃為公共設施保留地

亦已多時，區分原本不同條件已無實益，爰規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宗地市價不受以比準地考量個別因素調整之限制。」是以，依查估辦法第20條規定

，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雖應以依第18條規定選取之比準地為基準，參酌宗地條件、道路條件、接近條件、周邊環境條件及行政條件等個別因素調整估計之，

惟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在此限，此時應按查估辦法第22條以下規定，公保地徵收補償地價之查估取決於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

並不參酌公保地之宗地條件、道路條件、接近條件、周邊環境條件及行政條件等個別因素調整估之。

※小叮嚀：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徵收應依查估辦法第22條相關規定辦理，以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毋須考量個別條件差異。

X

7 1050100050
屏東縣

政府

臺鐵高雄-屏東

潮州捷運化建

設計畫（屏北

鐵路高架化）

工程」

A.數據計算或填載錯誤

B.比較案例選取

原處分撤銷，

於二個月內由

原處分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

分。

影響地價區域因素分析明細表填載錯誤、比較案例選取適宜性：

1.按依現行徵收補償制度，徵收補償市價之形成係採市價比價法，墓地、殯儀館等殯葬設施既認屬嫌惡設施，依一般通認農業用地週遭有無殯葬設施均影響該

地之交易價格，是以此與農業用地生產效益無直接關係。然原處分機關未進一步考量墓地、殯儀館等殯葬設施影響市價因素，及判斷是否足以納入「其他影響

因素」項目為P026-00、P027-00農業用地區段影響區域因素應調整項目，僅以行為時「影響農業用地區域因素評價基準表」未將墓地及殯葬設施納入「特殊設

施」項為評比項目，即認無需考量該等設施對地價造成之影響，其決定比準地價格之形成過程，容有疑義。

2.原處分機關以於法定案例搜集期間(103年3月2日至9月1日)內近鄰地區皆未有買賣實例，乃選取都市計畫外買賣案例為比較標的。然都市計畫內農業區土地

與都市計畫外農牧用地，二者無論在法規適用及使用管制條件差異甚大，價格形成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程度迥然不同。原處分機關選取都市計畫外(非

都市土地)農業用地作為本案比較標的，是否已考量行為時查估辦法第18條、第19條規定，尚有未明，則系爭土地徵收補償市價計算過程亦生疑義。

※小叮嚀：

影響地價區域因素分析明細表應按影響區域因素評價基準明細表查填，若特殊設施或其他影響因素有未評比時，應有充分理由說明不予評比原因；另有關法定

案例蒐集期間內近鄰或類似地區未有適當案例應詳細說明未採用相關案例理由，而擴大選取類似使用分區或編定之適合案例，亦應詳細說明選用原因，以為合

理查估之依據。

X

8 1070380063
臺中市

政府

國道4號臺中環

線豐原潭子段

建設計畫(潭子

區都市土地)

A.數據計算或填載錯誤

原處分撤銷，

於二個月內由

原處分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分

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毗鄰長度計算有誤：

查估單位僅將第P013-00地價區段南北兩側毗鄰之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即第P114-00、P114-01地價區段)納入平均計算，惟就西側毗鄰之非屬公共設施

保留地之第P115-00地價區段則未納入計算，其據以計算系爭土地所屬第P013-00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基礎，與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及查估辦法第22條第1

項規定即有未合。

※小叮嚀：

查估人員應仔細確認公保地區段之毗鄰非公保地區段，及其毗鄰長度計算之正確性，以避免錯誤。

X

9 1070530027
臺中市

政府

國道4號臺中環

線豐原潭子段

建設計畫（潭

子區非都市土

地）工程

A.數據計算或填載錯誤

原處分撤銷，

於二個月內由

原處分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分

宗地個別因素條件查填有誤：

有關系爭土地是否毗鄰旱溪東路6段，而應以臨「道路」而非臨「農路」條件進行查估一節，依現況會勘紀錄五、結論略以：「一、……本案經經濟部水利署

第三河川局申請本市潭子區聚興段○○○-28地號鑑界現地訂樁，並會同本府及各有關單位現場查勘，上開土地已依94年徵收計畫內容作為旱溪防汛道路（旱

溪東路6段）及側溝使用。二、……聚興段○○○-28地號土地應為旱溪東路6段之一部分，故查估單位查估當時聚興段○○○-3地號土地皆未直接毗鄰旱溪東

路6段之臨路狀況，應屬誤判……」則系爭土地毗鄰305-28地號土地，該地號土地現況即為旱溪東路6段道路一部分，原處分機關就系爭土地臨路條件，以臨

「農路」而未以臨「道路」條件進行查估，並以每平方公尺17,630元作為系爭土地徵收補償市價，顯有違誤。

※小叮嚀：

查估作業中未確實調查道路範圍，誤以為被徵收宗地毗鄰之土地非屬道路(上有溝渠)，而將宗地條件由臨路查填為農路，致臨路條件修正率有誤。建議類此情

形，查估人員應仔細確認毗鄰各宗土地之權屬及使用現況，俾利後續地價區段劃設及各評比項目查填內容正確性。

X

10 1020430147
新竹縣

政府

高鐵橋下聯絡

道延伸至竹科

（公道五段）

新闢工程

B.比較案例選取

原處分撤銷，

於二個月內由

原處分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

分。

比較案例選取邏輯有誤：

1. 原處分機關既自承本案徵收土地所毗鄰之農地有穩定之交易價格，則其採用地理位置、使用分區、價格均相去較遠之買賣實例二並據以推估系爭土地之補

償市價，自有違誤。

2. 毗鄰農地不予採用，未檢附相關文件證實，故所謂毗鄰狀況如何？該漲價行情成交案例件數為何？是否僅係個案或已達普遍情形？未辦理實價登錄前，相

關成交價格是否即為難以量化調整而無法依據查估辦法第7條序文先作適當之修正？均仍存有疑義。

※小叮嚀：

1.所謂穩定之交易價格應有實證可循，查估人員可就實價登錄相關案例整理分析以檢視價格合理性，另對於查估辦法第7條序文關於情況致價格明顯偏高或偏

低，應先作適當之修正，但該影響交易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應不予採用等情形亦應詳細檢討，以合理掌握價格形成過程。

2.鄰近案例不採用之理由應詳述清楚，選用地理位置較遠之適當案例亦應理由充分合理，而答辯理由應邏輯一致，不宜有前後不一互有矛盾之情形。

X



相關

案件

編號

編號 訴願案號
原處分

機關

訴願案名

(依工程名稱)
類型 訴願救濟結果 評析

再提行

政訴訟

高等行政

法院

最高行政

法院

11 1030260162
臺南市

政府

三爺溪排水萬

代橋至一甲排

水護岸新建工

程

B.比較案例選取(實例未

完成實價登錄為由而不

予採用)

訴願駁回

法定蒐集期間買賣實例未採用：

1.原告主張，太新段1411、1411-1等2筆土地之交易日期為102年2月3日，被告卻未採納該筆交易價格作為買賣實例，故所核算之徵收補償市價即有違法等語，

經查，系爭土地的估價基準日為102年3月1日，依查估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本件之案例蒐集期間為101年9月2日至102年3月1日。又太新段1411、1411-1地號土

地之交易日期為102年2月3日，係在上開案例蒐集之期間內。且於原告不服補償價格提起異議、再異議後，亦經被告於103年5月6日南市地評會103年第3次會議

復議時，將太新段1411、1411-1地號土地之交易價格資料提供予地評會委員參考，惟地評會卻以該筆交易之實價登錄日期為102年5月22日，即於南市地評會上

開復議時尚未完成實價登錄為由，遂決議仍不採用該筆交易價格，而維持系爭土地102年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每平方公尺4,400元等情。

2.本件南市地評會既於復議時已明知蒐集期間另有太新段1411、1411-1地號土地之交易實例存在，卻以查估辦法所未限制之要件即未完成實價登錄為由而不予

採用該筆成交價格較高之買賣實例，則該次會議作成「維持系爭土地102年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每平方公尺4,400元」之決議，非但與查估補償辦法第17條規定有

違且係基於不完整之事實資料而為判斷，其判斷已非適法，則被告因而據上開決議而核定系爭土地之徵收補償市價，自難謂合法，應予撤銷。

※小叮嚀：

1.查估辦法未針對未完成實價登錄作業之案例不予採用有所限制，蒐集案例除依法定蒐集期間外，另主要考量為案件價格合理性及交易情況正常或可得為修正

狀況，而非以製作報告書時未申報實價登錄為由而排除該案例選用。

2.另案例蒐集期間與實價登錄實際申報情況有時間上落差，建議仍應加強蒐集案例並妥適評估案例採用之適宜性，本案若不採用原告主張之案例，則建議不予

採用之理由應多加著墨。

V

撤

高雄高等

行政法院

103 年訴

字第 562

號行政判

決

12 1040480092
嘉義縣

政府

嘉義縣馬稠後

產業園區第一

期開發案

B.比較案例選取 訴願駁回

比較案例蒐集邏輯及合理性：

被告所為原處分，關於市場買賣實例之蒐集、比較標的之選擇，有基於錯誤或不完整之事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違反一般有效之價值判斷標準：

1.被告就其蒐集之17件市場買賣實例，與比準地之條件相同或最相似之3件買賣實例，可能集中坐落於同一個或其中2個類似地區之地價區段內，而非平均分散

坐落於3個類似地區之地價區段內。是以，被告自我限制就附表一、二、三各地價區段內，僅得各自選出1件買賣實例採用為比較標的，亦即僅就附表一6件實

例加以評比選出一件比較標的、另就附表二6件實例自行評比選出一件作為比較標的、再就附表三5件實例進行評比選出一件為比較標的，依被告之此種運作方

法，邏輯上顯然違反選擇1至3件較適當者為比較標的之比較法估價理論。

2.被告就蒐集之市場買賣實例，以交易日期接近價格日期為標準，而未參酌土地本身條件之差異情形，顯係基於不完整事實資料所為之恣意判斷，洵有違法。

3.再者，調查估價表之「承辦員、課（股）長、主任（局長）」簽名欄，均屬空白，在文書製作人不詳情況下，其證明信憑力薄弱，無從採信其所記載內容為

事實，亦顯有恣意判斷之違法。

※小叮嚀：

1.建議蒐集案例時，應就所有蒐集案例相互評比，判斷出最適合之1~3件案例以作為推估合理徵收補償價格之依據，而其他未經採用之案例，建議詳加記錄其

不採用之原因，避免日後產生爭議。

2.另蒐集案例時應以本身條件之差異為主，非僅以交易日期接近價格日期為標準，應就土地本身條件之個別因素、區域因素、交易日期等情型，綜合判斷與比

準地條件之相近似程度為準。

V

部分

高雄高等

行政法院

104 年訴

字第 534

號行政判

決

13 1040500080
南投縣

政府

竹山南雲交流

道聯絡道新建

工程

B.比較案例選取 訴願駁回

比較案例之選取有取樣不足之事實及違反一般有效價值判斷原則等情事：

1.法院認為需用土地人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之市價，與強制徵收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均應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二者並無不同，故依協議價購

查估與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之比較案例相互比較，檢視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案例是否有判斷違誤之情形。

2.協議價購查估單位卓越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選取同段427及428-6地號等2筆土地，與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單位竹山地政所選取同段428-4地號土地，均作為

買賣實例之個案為比較標的。

3.上開該3筆土地形狀均大略呈方形，被告比準地地價估計表記載同段428-4地號土地形狀為不規則形，有所誤載，此為被告所不爭，且該3筆土地位置相鄰或

僅間隔一筆其他土地，均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是該3筆土地位於同一地價區段及交易日期相近，土地條件亦相似，不予採用，被告所稱同段427地號土地面

積較大、坵形方整、雙面臨街地等因素，自可依土地個別條件及因素予以綜合比較調整，至被告僅以同段428-6地號土地成交價格較同段428-4地號為低，不予

採用，未說明其他影響地價之因素，理由亦有未足。

4.是被告如不採用同段427及428-6地號等2筆土地為比較標的，則應以較該2筆土地與比準地條件相同或相似之土地為比較標的，乃其採用竹山鎮○○段○○○

○號土地買賣實例為比較標的，該土地地價區段為P011-00，雖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與比準地相同，但其土地形狀非常狹長及不規則，並呈倒L形，難以整

體規劃利用，依社會一般通念及土地利用條件，427及428-6地號等2筆土地，與比準地之地段及條件較為相近，而被告作業單位竹山地政所捨該2筆土地，有基

於取樣不足之事實，及違反一般有效價值判斷原則等情事。

※小叮嚀：

蒐集案例時：

1.應詳細檢視每筆案例與查估標的間各項條件之適宜性，而非僅以價格高低作為判斷依據。

2.因本案協議價購所採用比較案例與徵收補償查估所選取之比較案例地理位置條件接近，故建議在辦理市價徵收查估選取案例時可參考協議價購案例，並檢視

其是否與比準地各項條件更為相近，若經檢視後而不採用，亦應備妥充分理由說明不採用之原因。

V

撤

臺中高等

行政法院

104 年訴

字第 317

號行政判

決

14 1040480018
新北市

政府

台2丙線

20K+933-

21K+600段（

21K+320-

21K+600段都市

計畫外）改善

工程

B.比較案例選取 訴願駁回。

與鄰近買賣案例相互比較：

1.訴願人訴稱系爭土地相鄰地段，目前最新成交價已超過每坪2萬元，原處分機關以每坪1,700元評定，嚴重傷害訴願人權益等語，提起訴願。經查，依卷附土

地宗地市價估計表影本可悉，OO-OO、OO-OO地號等2筆土地，其徵收價格分別為每平方公尺570元、1,700元，訴願人指稱原處分機關核定其所有系爭土地徵收

價格為每坪1,700元，應屬誤解。

2.原處分機關依規定辦理土地徵收價格查估程序，徵收價格並提交新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決議通過，於法並無違誤，且訴願人並未指明相鄰土地為

何，亦未檢附相關資料予以佐證，尚難就此論斷系爭土地徵收補償價格過低。

※小叮嚀：

訴願人常以鄰近案例作比較，故在查估或審查徵收案時，可參考相關實價登錄案件為區域價格之參考，惟仍須考量徵收標的之區位、分區管制、使用特性及價

格形成之適當性，以推算徵收標的之合理徵收補償價格。

X



相關

案件

編號

編號 訴願案號
原處分

機關

訴願案名

(依工程名稱)
類型 訴願救濟結果 評析

再提行

政訴訟

高等行政

法院

最高行政

法院

15 1040110133
新北市

政府

臺北捷運系統

環狀線第一階

段(大坪林站至

板新站)(中和

區)高架墩柱工

程

B.比較案例選取 訴願駁回。

與鄰近買賣案例相互比較：

訴願人另稱未依毗鄰土地ＯＯ段240、241、242、243地號比價，起碼也應依國有財產局103年7月所申報之ＯＯ段271-300地號為基礎一節，依實價登錄資料，

係申購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土地之案例，交易宗地最小寬度均未達4米，屬新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所稱畸零地，需與鄰地合併使用方得建築，此類申購係以特定

占有、使用人或鄰地所有人為承買對象，與市場供需機制有別，亦屬查估辦法第7條第5款規定：「畸零地或有合併使用」之特殊交易，訴願人所述，核不足

採。

※小叮嚀：

訴願人常以鄰近案例或特殊交易案例作比較，故在查估或審查徵收案時，可參考相關實價登錄案件為區域價格之參考，惟仍須考量徵收標的之區位、分區管

制、使用特性及價格形成之適當性，以推算徵收標的之合理徵收補償價格。若訴願人提出國產局出售案例或其他案例時，對於不予採用之原因應有充分說明理

由。

X

16 1050260054
新北市

政府

鶯歌區中湖

里、東湖里通

往龜山外環道

路新建工程

A.數據計算或填載錯誤

B.比較案例選取
訴願駁回。

買賣實例估價調查表土地分算有誤、特殊交易情形疑義：

1.高等法院：實例編號6 共計成交16筆土地，移轉土地面積共計10,220平方公尺，交易標的除選用之14筆土地外，尚有不相連之大湖段圳子頭坑小段301-330

地號之農牧用地（面積488平方公尺），及同小段31-60 地號之林業用地（面積703平方公尺）等2 筆土地，經檢視發現查估單位僅扣除前述林業用地價格（70

萬3,000 元），而未扣除前述不相連之農牧用地價格（118 萬960 元），致原計算之土地正常買賣單價每平方公尺2,551 元有誤，正確應為每平方公尺2,420

元，而更正後之價格低於原評估價格2,551 元，對原告系爭土地言，原處分之補償價格並無不利。本件原告所有系爭土地之土地徵收補償價額之查估均符合法

規，並經地評會審議通過在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雖有計算錯誤，但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復完成法定程序予以更正，且更正結果復與原處分並無不同，因此原處

分及訴願決定並無違法。

2.最高法院：

(1)查依該實例編號6買賣契約、回復書（見原審卷第36-38頁）內容可知，該等土地係由華泰窯業公司借用股東林秋德、林秋諒名義，以該2人為買受人，向第

三人陳文錄購買實例編號6之土地，契約已載明買賣標的為土地，並於該制式買賣契約書中「建築改良物標示處」畫叉，則被上訴人於估計買賣實例之正常單

價時，未經進一步實質調查該次買賣總價3206萬2千元，是否包含未經載明於買賣契約書之地上建物，逕行估計地上建物成本，並予以減除，似已違反查估辦

法第13條之規定。

(2)查估辦法第7條，是針對買賣實例如有一定情形致價格明顯偏高或偏低，先作適當修正，甚至當影響交易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不予採用

，目的就是為了讓所選取之比較標的，可以正確估計比準地之地價。本件上訴人於原審即表示實例編號6之土地，係華泰窯業公司借用股東林秋德、林秋諒名

義（見原審卷第36頁第三人李興國之回復書）向陳文錄購買，而陳文錄經新北市鶯歌區東湖里里長證實為華泰窯業公司股東（見原審卷第14頁），如果為真，

實例編號6買賣之本質就是公司與股東間的買賣，原判決徒以買方的信託關係指駁，已有未洽。因事實尚未明確，本院無法自為判決，爰將此部分判決廢棄，

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法之裁判。

※小叮嚀：

1.當選取案例中包含多筆土地，應注意其價格拆分計算數據正確性。

2.本案係因原告提出佐證資料主張地上建物成本不應扣除，致行政救濟程序尚未完結，惟建議未來蒐集適當案例時應多方查證是否有特殊交易情形，且建議有

必要時應於查估前進行實價登錄查核，多加確認是否適合作為案例，若確有上述特殊情形應依查估辦法第7條規定量化調整成土地正常買賣單價，以有效反映

市場正常交易價格，若無法量化調整或有效掌握時應不予採用。

3.本案行政救濟程序尚未完結，僅就目前結論做重點提示，日後有最終結論再予以補充。

V

駁

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106 年訴

字第 277

號行政判

決

部分

最高行政

法院 108

年判字第

142 號行

政判決

17 1060430029
屏東縣

政府

大潮州地下水

補注湖第1期工

程實施計畫第

二

階段工程

B.比較案例選取(價格偏

低)
訴願駁回

蒐集案例及及各項比較項目應考量地價之影響性及價格形成相近程度：

本案宗地個別因素清冊及地價區段勘查表各細項基準設施之選取，採對當地地價影響最大者，而非僅單純以距離遠近為斷，尚需考量各該設施對當地地價之影

響性，方具有分析該地地價形成因素之鑑別度。

1.查系爭土地鄰近之來義鄉為原住民行政區，古樓部落為原住民聚落，需用土地人及查估單位衡酌各族群之居住文化及日常生活使用習慣等差異後，認定同屬

萬巒鄉之佳佐市場、商圈與系爭土地網絡連結性較強，對系爭土地地價影響性較大，從而擇定佳佐社區及其市場、商圈，作為系爭土地及地價區段之接近聚

落、市場、商圈等細項之基準設施，核屬有據。原告主張來義鄉古樓商圈為最近之接近條件，帶來整個區域之方便性及價格影響，無需外求6、7公里外之佳佐

商圈，被告僵化漠視系爭土地與來義生活圈相近之宗地條件，有違公平原則云云，純屬個人之見解，尚非可採。

2.而有關原告所提佳佐段等5筆及新置段等6筆買賣實例案例，其中案例單價較高於被徵收價格一節，被告辦理系爭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自資料蒐集、

實例調查、地價區段劃分、圖籍繪製、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乃至提請地評會評定等相關程序，均符合土地徵收條例及查估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其徵收補償市價為每平方公尺490元、592元，依法並無不符。

3.另外原告所稱不論是否為本徵收案之比較標的，均須填寫買賣實例調查估價表一事，經內政部函覆略以「說明二、……惟就不予採用之實例是否需詳予記載

尚無明定。貴府來函說明三所提『應以查估辦法第4條規定於選取條件相似合理買賣實例或收益實例再依第6條第2款填寫買賣實例調查估價表或收益法調查估

價表』意見1節，本部同意」，爰僅填寫比較標的之買賣實例調查估價表並無違誤。

※小叮嚀：

1.宗地個別因素清冊、地價區段勘查表、比較法調查估計表等各細項基準設施之選取，應依地價影響程度作為判斷之標準，而非單純僅以距離遠近作為判斷。

2.對於訴願人或原告所提出之買賣案例，應逐一檢視其價格合理性並整理提出不予採用之理由，以為行政救濟之妥適準備。

V

駁

高雄高等

行政法院

106 年訴

字第 274

號行政判

決

18 1020190081
新北市

政府

101年度三峽河

中埔堤防工程
C.區段劃設錯誤 訴願駁回。

地價區段依土地使用性質劃設：

訴願人稱樹林地政事務所查估價格有合法建物和沒有合法建物的地價卻都相同，應就該建築使用之土地單獨劃分地價區段等語，經查，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第6條附表規定，農牧用地本就容許興建農舍、農業設施、畜牧設施等，考量農舍僅佔農地面積一小部分，且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其所在土地不會因農

舍之興建而變成建地。又，系爭土地位於堤防預定線內得徵收之河川區農牧用地，與其他同區編定為水利及農牧用地之土地皆位於河川區堤防預定線內，使用

上皆受水利法及相關法規之限制，是以，本案系爭土地雖建有農舍，然本案建築改良物部分已依法給予補償，惟該土地利用性質並未因此而改變，故興建農舍

與否，經審酌其土地價格並無明顯差異。

※小叮嚀：

區段劃設時，除將相同使用性質之土地劃設為同一區段外，對於土地容許使用法規及現況利用情形亦要有所掌握，並檢視其對於土地價格有無明顯影響。

X



相關

案件

編號

編號 訴願案號
原處分

機關

訴願案名

(依工程名稱)
類型 訴願救濟結果 評析

再提行

政訴訟

高等行政

法院

最高行政

法院

19 1020450106
高雄市

政府

典寶溪排水縱

貫鐵路橋至中

崎橋段護岸新

建工程

C.區段劃設錯誤

D.變更前分區認定錯誤

原處分撤銷，

於二個月內由

原處分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

分。

地價區段依變更前不同使用分區劃設：

本案為帶狀河川區都市計畫變更，其變更前有各種不同種類的使用分區(例：住宅區、商業區、農業區…等)，訴願人原有土地變更前為「住宅區」，應依都市

計畫變更前之「住宅區」查估，且原處分機關亦應分劃不同種類使用分區變更為河川區之地價區段為宜。惟原處分機關於比準地所在區段分析區域因素時，係

以「農業用地」影響地價區域因素分析明細表進行修正，應僅能計算變更前屬農業區部分之徵收補償市價，不宜作原屬「住宅區」之比準地。

※小叮嚀：

徵收標的都市計畫變更歷程應詳細釐清，並應依查估辦法第20條規定以都市計畫變更為得徵收土地前之使用分區劃分地價區段並查估其地價。

X

19、

24、

25

20 1030140082
新竹市

政府

新竹市香山行

政大樓
C.區段劃設錯誤

原處分撤銷，

於二個月內由

原處分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

分。

地價區段劃設適宜性：

1.地價區段以臨路18公尺為裡地線劃設，係考量當地不動產市場以透天厝(深度約18公尺)為主要交易類型，惟查徵收範圍內及周邊宗地深度多數大於18公尺，

似無18公尺前後使用不同之情形；再者逕以全市交易類型為由，按「一般市場交易特性」為標準劃分地價區段，而未考量徵收範圍內及周邊之市場交易狀況或

土地使用情形等個案差異因素，與查估辦法第10條規定有違，導致比準地之適法性及代表性有疑義。

2.其毗鄰兩個地價區段分別為郵政用地、電信專用區，變更前同屬機關用地（機33）。惟查原處分機關僅因「電信專用區」較「機關用地」更能活化資產利用

，而認其地價自然不同，情況亦不相同，未以現況使用情形及土地使用管制等情形與變更使用分區前是否確有差異，其劃分原則核與查估辦法第10條規定有

違；況其所述若併為同一地價區段而納入或不納入計算所生難題，係以區段地價計算結果論述地價區段劃分之適宜性，已倒果為因，亦與上開規定不符。

※小叮嚀：

1.辦理區段劃設時除依查估辦法第10條規定辦理外，同時檢視徵收範圍內外及周邊之市場交易狀況、土地使用情形等個案差異因素，並應考量雖同屬已取得之

公共設施用地，仍應考量使用管制條件差異，以合理劃分地價區段。

2.相關查估說明應加強區段劃設適宜性論述，而非以查估結果說明區段劃設之合理性。

X 1、20

21 1030110139
雲林縣

政府

國道3號增設古

坑交流道工程

(都市土地)

C.區段劃設錯誤

原處分撤銷，

於二個月內由

原處分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

分。

都市計畫範圍內非公共設施用地徵收查估：

系爭土地屬101年10月2日變更古坑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範圍之「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土地，於徵收前為公共設施保

留地，依查估辦法第10條、第22條規定，應單獨劃分地價區段，區段地價以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惟原處分機關認系爭土地位都市計

畫內之農業區，現況種植果樹使用，以農業區土地辦理查估、補償，而非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適用法令，即有違誤。

※小叮嚀：

關於徵收標的之土地使用性質及其變遷歷程，應詳細查證，藉以判斷徵收標的適用公共設施保留地或其他用地別查估方式，惟本案徵收標的既為公共設施保留

地應依查估辦法規定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而非以變更前分區作為認定之標準辦理查估作業。

X

22 1040490009
新北市

政府

十分瀑布公園

工程
C.區段劃設錯誤 訴願駁回

毗鄰公共設施保留地認定：

1.誤將鐵路用地保留地劃設入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地價區段內，致徵收標的之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長度計算有誤，故於區段劃設時依查估辦法第10條第

3項公共設施保留地應單獨劃分地價區段，並詳細檢視相關公共設施用地是否已由需用土地機關取得，而排除在公共設施保留地外。

2.被上訴人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就系爭土地計算錯誤部分之徵收補償地價為更正，並送地評會經評議作成同意更正之決議，且據以作為系爭土地徵收補償

費發放之依據，認上訴人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為無理由，而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認事、用法，核無違誤，並已明確論述其事實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

理由，及上訴人於原審所為主張不足採之理由，其所適用之法規與該適用之法規並無違背，與解釋、判例亦無牴觸，並無所謂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或判

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情事。

※小叮嚀：

辦理區段劃設時，徵收標的為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注意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共設施保留地分布情況，公共設施用地若未由該用地管轄機關取得時，仍屬於

公共設施保留地且無法與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劃成同一區段。

V

駁

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104 年訴

字第 1627

號行政判

決

駁

最高行政

法院 107

年判字第

79 號行政

判決



相關

案件

編號

編號 訴願案號
原處分

機關

訴願案名

(依工程名稱)
類型 訴願救濟結果 評析

再提行

政訴訟

高等行政

法院

最高行政

法院

23 1060100046
宜蘭縣

政府

順安12號道路

(永安路)拓寬

工程(宜34-台

9)

C.區段劃設錯誤 訴願駁回

區段劃設原則：

原告爭執本件徵收補償市價之核定並不合理，無非以位於第5地價區段之450地號土地核定之徵收價格較系爭土地為高為主要論據。又稱系爭土地市價以第12

號、第13號地價區段價格平均計算有違同辦法第22條第1項，應以系爭土地毗鄰之非公共設施且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義成5段648地號土地為比準地，另選取與

系爭土地同屬永安路南側已建築住宅區之義成5段604地號土地作為比較標的，自行計算系爭土地之徵收補償市價應為49,862元/㎡云云。然則：

1.系爭土地所屬第4號地價區段僅臨永安路，而義成5段450、451地號土地相鄰，因行政條件相同且同屬一人所有，可合併評價單元，經被告就臨街情形劃屬第

5號地價區段，而第5號地價區段除臨永安路外，並臨省道台9線。是以，系爭土地所屬地價區段與義成5段450地號不同，二地價區段臨街情形不同，影響價格

之因素有異。原告單純以系爭土地與450地號土地相關條件為比較，與查估辦法第22條第5項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宗地市價以依同條第1項計算之「區段地價」

為準之意旨不符。

2.系爭土地與同屬第4號地價區段之其他土地，均為單面臨永安路之土地，臨街條件相當，亦無建地與非建地差異，地評會認無依查估辦法第10條第3項劃分不

同地價區段之必要。業如前述。則以，既劃為同一地價區段，其區段內宗地補償市價即依區段地價計算。原告執意區分系爭土地與同屬第4號地價區段土地之

差異，獨立系爭土地觀察所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且非公共設施地），而指地評會就系爭土地補償市價之估算有違查估辦法第22條第3項關於公共設施保留

地補償市價按毗鄰各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之區段線比例加權平均計算，自屬無由。

3.原告逕以系爭土地所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為比準地，即義成5段648地號土地為比準地，自行計算系爭土地之徵收補償市價，當然也與查估辦法第22條關於

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補償市價之規定有違，而無足採。

※小叮嚀：

1.區段劃分應依查估辦法第10規定，斟酌地價之差異、當地土地使用管制..將地價相近、地段相連、情況相同或相近之土地劃為同一地價區段；另公共設施保

留地需依查估辦法第22條規定以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以符合區段劃設規定。

2.若原告自行提出區段劃設與比準地選取方式，亦應檢視其區段劃設合理性與比準地選取適當性，並能說明查估案所劃設區段與比準地選取除符合查估辦法相

關規定外，亦較原告所提查估方式更為合理且符合一般有效價值之判斷。

V

駁

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106 年訴

字第 1326

號行政判

決

24 1040470136
高雄市

政府

典寶溪排水中

崎橋上游600公

尺至1150公尺

段護岸新建工

程

D.變更前分區認定錯誤

關於訴願人○○

○、○○○、○○

○、○○○、○○

○、○○○、○○

○、○○○、○○

○、○○○、○○

○、○○○、○○

○、○○○、○○

○、○○○、○○

○、○○○、○○

○及○○○部分之

原處分撤銷，於二

個月內由原處分機

關另為適法之處

分。關於訴願人○

○○、○○○、○

○○、○○○部分

之訴願不受理。

都市計畫範圍內非公共設施用地徵收查估：

原處分機關主張系爭土地屬河川區部分，自始即屬典寶溪流域，為地理形勢自然形成河流之一部，自83年公告發布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將該土地劃為河

川區迄至徵收時，土地使用分區皆為河川區，與本部102年3月編印之「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手冊」第19頁規定之意旨有別等語。按內政部102年3月編印

之「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手冊」第19頁規定：「…14.22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2)都市計畫範圍內非屬前開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依法得徵收土地：依都

市計畫變更為得徵收土地前之使用管制規定填寫，倘確無法追溯變更前之使用管制條件，請需用土地人於清冊相關欄位或報送公文中註明。」惟查原處分機關

係以83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發布時土地使用管制條件，作為得徵收土地前之使用管制，惟按上開手冊規定，都市計畫範圍內非屬前開公共設施保

留地之依法得徵收土地，依都市計畫變更為得徵收土地前之使用管制規定填寫，是以，原處分機關未釐清系爭土地都市計畫變更為得徵收土地前之使用管制為

何，而逕以83年之都市計畫之使用管制據以為憑，顯有違誤。

※小叮嚀：

關於徵收標的之土地使用性質及其變遷歷程，應詳細查證，公共設施保留地或其他用地別所適用查估辦法規定的查估方式不同，將影響最後查估的結果。本案

徵收土地為經都市計畫變更之河川區，依查估辦法第20條規定應查證該土地都市計畫變更為得徵收前之土地使用分區為何，並以其使用管制條件辦理查估，以

符規定。

x

19、

24、

25

25 1050100133
高雄市

政府

典寶溪排水中

崎橋上游1150

公尺至1450公

尺段護岸新建

工程

D.變更前分區認定錯誤 訴願駁回

都市計畫範圍內非公共設施用地徵收查估：

1.系爭土地原屬「橋頭都市計畫農業區」，83年2月公告納入「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變更為「河川區及綠地」，明定以區段

徵收方式開發。嗣於100年2月間發布「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典寶溪排水整治工程)案」，系爭土地由「河川區、綠地」變更為「河川區」，開

發方式改為一般徵收。依本部上開105年2月3日台內地字第1050006916號函示意旨，應以83年公告都市計畫前之「都市計畫農業區」使用管制條件作為系爭土

地補償市價查估之基準。本件原處分機關於徵收公告後，發現原以83年都市計畫「河川區、綠地」使用管制條件劃分地價區段辦理市價查估係屬錯誤，乃重新

辦理市價查估作業，改按83年都市計畫發布前「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條件重新劃分地價區段，將徵收範圍內全部18筆土地(含系爭土地)劃屬第

P017-00地價區段(都市計畫農業區)，依行為時查估辦法第10條第1項、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手冊及本部上開函示，核無違誤。

2.本案重新查估之宗地市價每平方公尺6,800元低於原評定徵收補償市價(每平方公尺7,700元)，高雄市地評會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精神，經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所作成維持原徵收補償市價為每平方公尺7,700元之決定，核已維護訴願人權益。

※小叮嚀：

變更前分區認定屬個案認定，建議多方查證相關都市計畫資料，以為釐清相關使用分區變遷過程。

X

19、

24、

25

26 1050430027
臺南市

政府

臺南市政府經

濟發展局辦理

「OOO案」，申

請徵收訴願人

所有之OOO土地

D.變更前分區認定錯

誤。

原處分撤銷，

於二個月內由

原處分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

理。

都市計畫範圍內非公共設施用地徵收查估：

1.處分機關既認該部分土地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所為之工業區編定失其效力，自可將其都市計畫變更回復至原先之農漁區劃定，惟原處分機關並未為之，從而

系爭土地之都市計畫依法仍為工業區。

2.且查本件原處分機關進行查估補償作業應係依據法規為之，與訴願人是否可開發該部分土地、是否付出開發相關成本等因素無涉，且查該部分土地目前仍為

工業區之使用管制。再按都市計畫法第17條第2項但書規定，可知未發布細部計畫地區，雖限制其建築使用及變更地形；但主要計畫發布已逾2年以上，而能確

定建築線或主要公共設施已照主要計畫興建完成者，得依有關建築法令之規定，由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建築線，核發建築執照。

3.是原處分機關應綜合考量該部分土地目前係以工業區使用管制，及有無上開狀況予以查估補償，而非逕行以農漁區為查估，否則即與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規

定有違。

※小叮嚀：

關於徵收標的之土地使用性質及其變遷歷程，應詳細查證，並確實依查估辦法第10、20條等相關規定辦理，惟辦理查估作業時，亦應注意都市計畫變更及個別

徵收案條件差異，並依實際情形個案認定。

X
26、

31



相關

案件

編號

編號 訴願案號
原處分

機關

訴願案名

(依工程名稱)
類型 訴願救濟結果 評析

再提行

政訴訟

高等行政

法院

最高行政

法院

27 1030380041
臺中市

政府

大肚、龍井高

地區監理所高

地配水池

E.估價基準日認定

原處分撤銷，

於二個月內由

原處分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

分。

估價基準日適用：

1.本案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為102年12月31日，核屬於102年度徵收計畫，依查估辦法第17條及第28條規定，應以101年9月1日為估價基準日完成宗地

市價之評議作業，供需用土地人計算徵收補償價額之基準。惟查，地評會103年第4次會議關於系爭土地市價之決議，係以102年11月15日為估價基準日違反查

估辦法規定。估價基準日及市價變動幅度既有明確規範，各查估單位自應依循辦理，俾使徵收補償市價查估結果具有公平性。

2.原處分機關縱認本案係屬102年度下半年徵收計畫，與前一年完成評議作業的宗地市價有相當程度落差，亦應依查估辦法第29條(現為第30條)規定進行市價

變動幅度調整補償地價，而不應逕改估價基準日為102年11月15日。

※小叮嚀：

依現行查估辦法規定，估價基準日為9月1日及3月1日等2種，分別作為次年土地徵收補償查估以及屬當年具急迫性或重大公共建設推動之土地徵收補償查估依

據。若估價基準日為前一年9月1日之案件，於當年度下半年辦理徵收時，則須依規定以市價變動幅度調整補償地價。估價基準日及市價變動幅度既於查估辦法

有明確規範，各查估單位自應依循辦理，俾使徵收補償市價查估結果具公平性。

X
27、

28

28 1040100030
臺中市

政府

大肚、龍井高

地區監理所高

地配水池工程

徵收訴願案(估

價基準日認定

有異議)

E.估價基準日認定 訴願駁回

估價基準日適用：

1.本案屬102年下半年之徵收計畫，原處分機關原以102.11.15為估價基準日，違反查估辦法第17條、第28條規定，後經撤銷原處分，經臺中市地評會於103年

第9次會議重新復議，估價基準日改為101年9月1日並決議查估徵收土地宗地市價為每平方公尺13,300元，經市價變動幅度（104.96％）調整後為每平方公尺

14,000元作為本案徵收補償金額，與原被撤銷處分之徵收補償市價有降低(每平方公尺21,700)故提出異議，並希望以102.12.31為估價基準日進行行政救濟。

2.本案受理訴願機關之變更原行政處分，以及發回後原行政處分機關另為之處分，如係原處分適用法律錯誤，而令訴願人受更不利之變更或處分，訴願人不得

主張撤銷該處分。故辦理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時，在適用正確法律後而變更原行政分或另為處分，不受訴願法第81條第1項但書有關不利益變更禁止規

定之適用，亦無違反信賴保護原則之情事。

※小叮嚀：

依現行查估辦法規定，估價基準日為9月1日及3月1日等2種，分別作為次年土地徵收補償查估以及屬當年具急迫性或重大公共建設推動之土地徵收補償查估依

據，在製作或審查土地徵收市價查估報告時，仍應注意估價基準日是否正確，於民眾提出以非法定估價日期作為查估基準時，應說明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程

序，並以上述2種估價基準日作為查估之法定依據。

V

駁

臺中高等

行政法院

104 年訴

字第 262

號行政判

決

27、

28

29 1030450122
新北市

政府

新社后橋(南

岸)引道段工程

F.其他(土地徵收補償價

額不服-與其他徵收案比

較)

關於訴願人潘

○○、蔡○

○、吳○○及

李○○部分之

訴願駁回。關

於訴願人王○

○部分之訴願

不受理。

與其他徵收案例比較：

1.查系爭土地為汐止都市計畫之道路用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乃依查估辦法第10條第3項規定將系爭土地單獨劃設為汐止區P001-00地價區段，土地市價查定

過程皆符規定。

2.至訴願人訴稱汐止區長安橋、江北二橋(應為新長安橋、新江北橋)二案用地徵收比較等節，查該二案徵收公告年期分別為98年、99年及101年，使用分區皆

為道路用地，其價格均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之，且其中僅99年公告徵收之新江北橋引道延伸段暨週遭排水設施工程部分被徵收土地於

加4成後之補償價額(分別為每平方公尺44,943元及53,340元)高於本案，究其原因為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包含近汐科火車站及汐止東方科學園區一

帶之住宅區，致其平均計算後價格較高。故訴願人徒憑己意指摘徵收補償價額過低，並無可採。

※小叮嚀：

訴願人常以鄰近之徵收案例比較，故在查估或審查徵收案件時可參考相關徵收案之評定價格，惟仍須考量徵收標的之區位、分區管制、使用特性及價格形成之

適當性及整體價格均衡性，以避免民眾質疑。

X

30 1040510090
新北市

政府

新北市新店中

央新村北側附

近地區區段徵

收開發案

F.其他(土地徵收補償價

額不服-發展趨勢)
訴願駁回。

與徵收後發展趨勢比較：

區段徵收開發完成後之未來發展情形為何，尚非土地當期市價評估項目。另依卷附地價區段勘查表、比準地地價估計表及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估計表所載，本件

地價區段之劃分，已考量包含交通運輸之各種影響地價因素，系爭土地之查估業經調查並考量包含道路條件及接近條件(捷運站、學校及公園等)等個別因素為

調整，經核與查估辦法規定無違。

※小叮嚀：

訴願人訴求應考量未來發展條件一併納入查估考量，然辦理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應著重於各項區域及個別因素影響是否已充分反應正常市場價格，以合

理推算當期徵收補償市價。

X

31 1060100064
臺南市

政府

臺南新吉工業

區開發計畫案

F.其他(比準地選取、修

正率)

原處分撤銷，

於二個月內由

原處分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

理。

比準地選取與修正率邏輯：

1.比準地應於預定徵收土地範圍內各地價區段，就具代表性之土地分別選取，以作為查估地價區段內各宗土地市價比較基準，或作為查估公共設施保留地毗鄰

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地價，原處分機關按區段內土地合併評價單元視為一宗土地，並以該宗土地(含多筆土地)為各該地價區段比準地，其作法即生疑義。

2.如於同一地價區段內無法選取比較標的者，得於其他地區選取，並在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表及影響地價個別因素評價表之最大影響範圍內，將比較標

的及比準地進行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調整，考量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程度，決定比準地地價。依本部訂頒之「影響地價個別因素評價基準表」規定，工業用地

「面積」宗地條件之最大影響範圍為 「10%」。本件原處分機關以區段內土地合併之面積作為P001-00及P010-00區段比準地之條件，經與選取之2筆比較標的

進行個別因素調整，其差異率皆以+3.75%調整試算價格，比準地面積與比較標的之面積差異甚大，依「影響地價個別因素評價基準表」規定，其調整幅度是否

妥適，亦生疑義。

※小叮嚀：

1.比準地應選取區段內代表性宗地，故應選擇個別條件適中(如面積、形狀、臨路條件等)之標的作為比準地，以減少爭議。又比準地與比較標的修正率仍應考

量是否符合邏輯及市場認知，勿僅以修正率符合內政部訂頒規範，即認屬合理。

2.另建議倘有選取合併評價單元為比準地之必要時，應比較選取單一宗地或合併評價單元間，二者經比較法調查估計表及徵收宗地市價估計表調整後，是否有

差異，以檢視相關調整率是否適當且能合理反映土地正常價格之情形。

X
26、

31



相關

案件

編號

編號 訴願案號
原處分

機關

訴願案名

(依工程名稱)
類型 訴願救濟結果 評析

再提行

政訴訟

高等行政

法院

最高行政

法院

32 1060260043
新北市

政府

淡水區國泰橋

改建工程

F.其他(土地徵收補償價

額不服-比照公告土地現

值差異比例評估市價

訴願駁回。

與公告土地現值比較：

1.土地徵收補償市價與公告土地現值之查估方法、程序及法令依據及法定用途皆不相同，徵收補償市價查估結果與公告土地現值相異，訴願人以同一徵收範圍

各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不同，據以推論徵收補償市價查估結果亦應有比例差異，自屬誤解。

2.考量被徵收土地均屬道路用地，地形、地勢、交通、位置現況查異不大，將系爭工程用地徵收範圍統一劃為淡水區第P001-01(道路保留地)地價區段，比準

地地價查估及估計宗地市價等查估過程，經核與查估辦法無誤。。

※小叮嚀：

雖徵收補償市價與公告土地現值之估價目的、方式及法律依據均不同，惟雖以實際情形劃分地價區段，查估徵收補償市價，仍應留意與公告土地現值價格、區

段劃設等內容之差異，並預為準備相關說明。

X

33 1060500064
彰化縣

政府

152線

14K+500~22K+6

39段拓寬工程

(非都市土地)

F.其他(公告現值查估錯

誤)

原處分機關106年7

月3日府地權字第

1060223934號函有

關ＯＯ段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及

ＯＯＯ-Ｏ地號土

地之蛋雞遷移費復

議結果部分撤銷，

於二個月內由原處

分機關另為適法之

處分。其餘部分之

訴願駁回。

公告土地現值檢視後錯誤：

本案因公告土地現值作業誤將農牧用地土地劃入建築用地區段，致公告土地現值明顯高於徵收評定地價。查系爭ＯＯ-ＯＯ地號土地公告現值，因地價區段範

圍未細緻化致劃分錯誤，誤將ＯＯＯ段ＯＯ-Ｏ地號土地（105年分割出系爭ＯＯ-ＯＯ地號土地）劃入建築用地地價區段，導致ＯＯＯ段ＯＯ-Ｏ地號土地之公

告現值提高，原處分機關並基於錯誤之公告現值為基礎訂定協議價購價格，方有訴願人所述公告土地現值及協議價購價格均高於徵收補償價格情形，本件徵收

補償價格係改以正確之農牧用地為估價，先予敘明。

※小叮嚀：

雖徵收補償市價與公告土地現值之估價目的、方式及法律依據均不同，惟仍應留意與公告土地現值價格、區段劃設等內容之差異，若發現公告土地現值作業之

區段劃設或查估價格錯誤，應辦理地價更正，以避免產生爭議。

X

34 1060520076
屏東縣

政府

「牛埔溪排水

函仔口橋下游

改善工程」行

政資訊事件

F.其他(查估相關書表不

予提供)

原處分撤銷，

於一個月內由

原處分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

分。

查估書表提供閱覽：

1.原處分機關以106年8月31日屏府地價字第10628938700號函復略以：台端申請相關資料，屬本府作成徵收補償價格決定前之前置作業，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第1項第3款規定，不予提供。惟查：按政府資訊除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各款規定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情形外，應以公開為原則。又參照法

務部106年2月13日法律字第10603502090號函釋意旨，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規定，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等

政府資訊，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惟倘其僅屬意思決定之基礎事實而無涉洩漏決策過程之內部意見溝通或思辯資訊，仍應公開之。

2.原處分機關未詳查上開政府資訊何者屬徵收補償價格決定前之基礎事實，何者屬徵收補償價格決定前之內部意見溝通或思辯資訊，該等資料是否全屬政府資

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情形，以及有無同條第2項規定分離原則之適用，即逕依該條款否准提供政府資訊，即有未當。

※小叮嚀：

有關查估書表中地籍圖、地價區段圖、套繪圖等，乃一般得公開之資料，不涉及該機關決策過程之內部意見溝通或思辯資訊，應無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

項第3款不得提供之情形。故建議應審視查估相關書表何者屬得公開、事實認定基礎之文件，何者屬查估過程之內部意見溝通或思辯資訊，並非一律不予提

供。

X

35 1070380089
雲林縣

政府

雲林縣莿桐鄉

都市計畫區9號

道路開闢工程

F.其他(查估金額與公告

現值差距過大)

原處分撤銷，

於二個月內由

原處分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

分。

與公告土地現值比較：

本案系爭土地106年埔北段700-1、706-1地號現值每平方公尺6230元，埔南段144-1地號現值每平方公尺1400元，與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每平方公尺4872元差距過

大，且原處分機關未能說明價差合理性，公告土地現值及徵收補償價額其二者皆由案例蒐集期間之調查買賣或收益實例而得出，以蒐集期間相同之市場買賣或

收益實例所推估之價格，實不應存在過大差距，因與土地公告現值相距甚大，且原處分機關亦未能說明其價差之合理性，原處分應予撤銷。

※小叮嚀：

理論上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與公告土地現值作業應已脫鉤，惟訴願會在審視個案時，似認為公告土地現值作業案例蒐集期間與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案例蒐集期

間多所重疊，實不應存在過大差距，故在辦理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時，亦建議同時檢討公告土地現值相關區段劃設及其價格計算正確性，並且檢視其差

異原因是否具有合理性。

X


